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冀市监秦处〔2025〕13039225000028号
[bookmark: _Hlk107735212]当事人：北戴河新区长水便利店，类型：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周智，经营场所：秦皇岛北戴河新区南戴河街道友谊路6-1号，组成形式：个人经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130392MADGAXWW5J，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食品销售；烟草制品零售。一般项目：日用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服装服饰零售；鞋帽零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化妆品零售。
[bookmark: _Hlk78306280][bookmark: _GoBack]2025年7月10日，我局执法人员根据12345工单求助诉求对北戴河新区长水便利店现场检查，该店摆放待售卷烟共计74盒，其中中华（硬盒粗支）4盒，售价45元盒；苏烟（软包粗支）3盒，售价23元/盒；玉溪（硬盒细支）2盒，售价26元/盒；黄金叶（软包粗支）4盒，售价18元/盒；芙蓉王（硬盒粗支）5盒，售价26元/盒；黄鹤楼（软蓝粗支）3盒，售价20元/盒；黄金叶（硬宽盒）3盒，售价20元/盒；黄金叶（硬细盒）1盒，售价18元/盒；黄鹤楼硬蓝细支4盒，售价22元/盒；商徽（硬盒细支）1盒，售价40元/盒；钻石荷花（细宽盒）1盒，售价38元/盒；钻石荷花粗绿盒3盒，售价36元/盒；钻石（粗黄硬）3盒，售价15元/盒；钻石（红盒软）2盒，售价18/盒；钻石（冬韵）3盒，售价35元/盒；钻石（硬玫瑰）1盒，售价15元/盒；钻石（ROSE）1盒，售价15元/盒；钻石（ALL）3盒，售价20元/盒；云烟（软包粗支）2盒，售价20元/盒；云烟（硬盒细支）2盒，售价15元/盒；云烟（细）1盒，售价16元/盒；南京（十二钗细支）2盒，售价30元/盒；天子1盒，售价20元 /盒；中南海（白）2盒，售价16元/盒；小熊猫（细）5盒，售价20元/盒；刘三姐4盒，售价20元/盒；七匹狼（锋芒）2盒，售价20元/盒；七匹狼（纯境）1盒，售价20元/盒；泰山（心悦）2盒，售价18元/盒；长白山（红软包）1盒，售价15元/盒；芙蓉王（细硬）， 1盒，售价30元/盒；红塔山（白硬）1盒，售价19元/盒。以上共计74盒总价值共计1729元，当事人在现场不能提供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
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的经营场所开展了现场检查，制作了现场笔录，调取了当事人的营业执照、经营者身份证明等证据材料，对经营者制作了询问笔录。                                                                                             
本案未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根据上述调查情况和相关证据材料，认定当事人从事卷烟零售业务无《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违法经营总额1729元，未取得违法所得。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bookmark: OLE_LINK1]1.2025年7月10日，执法人员对当事人进行检查时制作的现场笔录1份，证明当事人的违法事实；
2.2025年7月10日，执法人员调取的当事人营业执照复印
件1张，证明当事人的市场主体身份；
3.2025年7月10日，执法人员调取的经营者身份证复印件1张，证明经营者的身份；
[bookmark: _Hlk78312236]4.2025年9月12日，执法人员询问经营者时制作的询问笔录1份，证明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违法经营额和违法所得情况。
2025年10月21日，本局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进行陈述、申辩。
本局认为，当事人在未办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情况下，擅自从事卷烟零售业务，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第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六条，属无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违法行为 。
鉴于当事人违法经营额较小，违法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较小，尚未取得违法所得，依据《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十五条第三项，建议本案适用从轻处罚。参照《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第137项较轻的裁量幅度，本案符合适用条件标准“1、违法行为持续3个月以下的；2、违法所得1万元以下的；3、未造成危害后果或者危害后果较轻的；4、社会影响较小的；5、其他情形。”，拟适用该裁量基准“责令停止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经营总额20%以上29%以下的罚款”，建议本案对当事人给予责令停止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处以345.80元以上501.41元以下罚款的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第三十二条“无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七条“无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责令停止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经营总额20%以上50%以下的罚款。”之规定，现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决定处罚如下：
    1.责令停止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	
2.处罚款400元。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没款缴至秦皇岛银行（账户：秦皇岛市财政局）。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秦皇岛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1月6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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